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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號：1258-2005-8055-9090-00003 
 

教育局通函第 18/2026 號 

分發名單：  各官立、資助小學校長  

 

副本送： 各直接資助小學、私立小學

校長及各組主管 – 備考  

 
 

2026/27 學年  

成長的天空計劃（小學） 

 

摘要  

 本通函旨在邀請各官立及資助小學參加由教育局推行的 2026/27 學年

「成長的天空計劃（小學）」。有意參與的學校須透過「成長的天空計劃

（小學）網上平台」申請本計劃的津貼。  

 

背景  

2. 教育局自 2004/05 學年開始推行「成長的天空計劃（小學）」。計劃

是一套全面的個人成長輔助計劃，目的是提升小學生的抗逆力，以面對成長

的挑戰。從學生評估問卷分析反映，學生參加該計劃後，在情緒控制、解決

困難、目標訂定、建立關係等各方面均有進步。家長及教師認為計劃有助培

養學生樂觀積極的態度、增強對家庭和學校的歸屬感，而且在與人溝通和合

作方面亦有進步。  

 

推行詳情  

計劃的內容  

3. 「成長的天空計劃（小學）」包含「發展課程」和「輔助課程」，目

的在於協助學生掌握面對逆境的知識、技能和態度。「發展課程」是一個以

抗逆理念為基礎的輔導課程，對象是所有小四至小六學生。「輔助課程」是

一系列的小組及親子的歷奇活動，對象是有較大輔導需要的小四學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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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發展課程」  

4. 為了提升學生的抗逆力，我們鼓勵所有學校推行「發展課程」，並把

「發展課程」與小學「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」中的個人成長教育結合。

「成長的天空計劃（小學）」的教材資源套（包括「發展課程」的推行策

略、教案及教學示範、抗逆文化的理念及活動）、「全方位學生輔導服

務」及個人成長教育的資源已上載教育局網頁，供學校參考。  

 

「成長的天空計劃（小學）」教材資源套及其他相關資料  
【教育局網頁＞教師相關＞  

學生訓育及輔導服務＞專題及服務＞  
成長的天空計劃（小學）】   

「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」及個人成長教育的資源 
【教育局網頁＞教師相關＞  

學生訓育及輔導服務＞專題及服務＞  
學生輔導服務＞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】   

 

「輔助課程」  

5. 我們鼓勵學校為有較大輔導需要 1的小四學生提供為期三年的「輔助課

程」。學校須運用「香港學生資料表格」網上版 2，識別有較大輔導需要的

學生。在一般情況下，學校應安排所有經識別為有較大輔導需要的學生參加

「輔助課程」；完成「輔助課程」的四年級學生升至五、六年級時，學校亦

應安排他們參與「強化活動」，以鞏固他們的抗逆力。為提升「強化活動」

對學生及其家長的效能，由 2019/20 學年開始，獲批核的小四「輔助課程」

小組，須優化其小五及小六的「強化活動」，各增加小組活動三節及家長培

訓一節。我們鼓勵學校向家長推廣本計劃，邀請家長積極參與「輔助課程」

內各級的家長培訓及親子活動，並運用本計劃的資源為教師提供持續的培

訓。有關「輔助課程」的詳情，學校可參閱上文第 4 段所列的教材資源套。  
 
 
 

 
1 「香港學生資料表格」是一套經驗證的識別工具，由學生及其老師填寫，並以電腦化自動系

統分析。學校須運用載於「成長的天空計劃（小學）網上平台」的「香港學生資料表格」，

識別出有較大輔導需要的學生。網上系統會按所收集的數據自動分析，把符合參加「輔助課

程」條件的學生顯示為「正向」，以便學校為有關學生提供合適的輔導和跟進。 

2 「 香 港 學 生 資 料 表 格 」 網 上 版 載 於 「 成 長 的 天 空 計 劃 （ 小 學 ） 網 上 平 台 」

(ht tps: / /uap.edb.gov.hk)。  

https://www.edb.gov.hk/tc/teacher/student-guidance-discipline-services/projects-services/understanding-adolescent-project-primary/index.html
https://www.edb.gov.hk/tc/teacher/student-guidance-discipline-services/projects-services/understanding-adolescent-project-primary/index.html
https://www.edb.gov.hk/tc/teacher/student-guidance-discipline-services/projects-services/understanding-adolescent-project-primary/index.html
https://www.edb.gov.hk/tc/teacher/student-guidance-discipline-services/projects-services/sgs/comprehensive-student-guidance/index.html
https://www.edb.gov.hk/tc/teacher/student-guidance-discipline-services/projects-services/sgs/comprehensive-student-guidance/index.html
https://www.edb.gov.hk/tc/teacher/student-guidance-discipline-services/projects-services/sgs/comprehensive-student-guidance/index.html
https://uap.edb.gov.hk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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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成長的天空計劃（小學）」津貼申請程序  

6. 凡獲批在 2026/27 學年開辦兩班或以上小四年級的官立及資助小學，

可申請「成長的天空計劃（小學）」津貼，為有較大輔導需要的小四學生舉

辦為期三年的「輔助課程」。「成長的天空計劃（小學）」津貼已計算在直

接資助（直資）計劃的津貼額內，直資小學無須另行申請。「成長的天空計

劃（小學）」津貼包括基本津貼和額外津貼，詳情如下：  

 
(i)  基本津貼  

• 有意申請「成長的天空計劃（小學）」基本津貼的學校須於

2026 年 5 月 6 日至 6 月 15 日期間，透過「成長的天空計劃（小

學）網上平台」（「網上平台」）提交申請，逾期申請將不會受

理。申請程序、津貼發放及會計安排的詳情，請參閱附件。本局

會 在 2026 年 6 月 22 日 或 之 前 ， 透 過 「 網 上 平 台 」

(https://uap.edb.gov.hk)，通知有關學校的申請結果。  

• 獲接納申請「成長的天空計劃（小學）」基本津貼的學校，須在

取得家長同意後為 2026/27 學年的準小四／小四學生進行識別，

並於 2026 年 6 月 22 日至 11 月 27 日期間，在「網上平台」完成

「香港學生資料表格」網上版的識別程序。為確保小組能發揮效

能，「輔助課程」的理想人數為每組 12 至 23 名學生。  

 
(ii)  額外津貼  

• 如學校識別出 24 名或以上有較大輔導需要的準小四／小四學生，

可向教育局申請額外津貼，開辦兩組或三組「輔助課程」 3，學校

須於 2026 年 6 月 22 日至 12 月 4 日期間在「網上平台」提交有關

申請，逾期申請將不會受理。本局會於 2026 年 12 月 11 日或之前

通知有關學校的申請結果。  

 

「成長先鋒」獎勵計劃  

7. 為鼓勵及表揚參加本計劃「輔助課程」的小五及小六學生積極服務學

校／社區，延展他們的成長體驗學習，本局設立了「成長先鋒」獎勵計劃，

鼓勵學校於校內成立「成長先鋒」服務團隊。每位團員可配戴由本局提供的

團隊襟章，參與由學校組織的恆常校本活動及服務，或「全方位學生輔導服

務」的活動及服務，進一步推廣校園正向的文化。在學期完結前，學校可就

 
3 如識別出有較大輔導需要的準小四／小四學生達24名，學校可申請開辦兩組「輔助課程」；

相關學生達36名，學校可申請開辦三組「輔助課程」。  

https://uap.edb.gov.hk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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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別表現優異的學生，公開表揚及頒發由本局所發出的嘉許狀。是項奬勵計

劃有助鞏固學生積極樂觀的態度，提升他們的成就感，以及建立他們對學

校、家庭和社區的歸屬感。有關的詳情，已上載到「網上平台」以及教育局

網頁。  

 

評估   

8. 為確保「輔助課程」的質素，獲發「成長的天空計劃（小學）」津貼

的官立及資助小學，必須在「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」評估報告書內，匯報

「輔助課程」的成效及該計劃津貼的運用情況。學校可運用載於「成長的天

空計劃（小學）」教材資源套內的活動後評估問卷收集學生、教師及家長對

「輔助課程」活動的意見。  

 

查詢  

9. 如有查詢，請致電 2863 4782 與本局訓育及輔導組聯絡。  

 

 

 

 教育局局長  

 李慧冰代行  

二零二六年五月六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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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「成長的天空計劃（小學）」津貼 2026/27 

申請程序、津貼發放及會計安排 
 
(I)  申請程序  

2026 年 5 月 6 日  
至  

2026 年 6 月 15 日  

學校經「成長的天空計劃（小學）網上平台」提交     
基本津貼的申請  

2026 年 6 月 22 日  
或之前  

教育局透過「成長的天空計劃（小學）網上平台」通

知學校申請基本津貼的結果  

2026 年 6 月 22 日  
至  

2026 年 11 月 27 日  

所有獲接納申請基本津貼的學校，須在取得家長同意

後，運用「香港學生資料表格」網上版，識別及提交

2026/27 學年的準小四／小四學生的資料  

2026 年 6 月 22 日  
至  

2026 年 12 月 4 日

（如適用）  

申請額外津貼開辦兩組或三組「輔助課程」註 的學校，

透過「成長的天空計劃（小學）網上平台」提交申請  

2026 年 12 月 11 日  
或之前  

（如適用）  

教育局透過「成長的天空計劃（小學）網上平台」通

知學校申請額外津貼的結果  

2026 年 10 月 2 日  
至  

2026 年 12 月 31 日  

學校經「成長的天空計劃（小學）網上平台」遞交小

統計調查表  

2027 年 5 月 5 日  
至  

2027 年 8 月 31 日  

學校經「成長的天空計劃（小學）網上平台」遞交年終

問卷  

 
註：   
學校須運用「香港學生資料表格」識別出有較大輔導需要的學生。網上系統會按所收集的數據

自動分析，把符合參加「輔助課程」條件的學生顯示為「正向」。符合條件的學生必須達 24 名

以申請開辦第二組「輔助課程」；或達 36 名以申請開辦第三組「輔助課程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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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)  「成長的天空計劃（小學）」津貼額及發放安排  
 

(1) 「成長的天空計劃（小學）」津貼額  

「成長的天空計劃（小學）」津貼已納入資助學校的「營辦開支整

筆津貼」的特殊範疇  ／「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貼」專為特定學校

而設的津貼項目或官立學校的「擴大的科目及課程整筆津貼」內。

學校可參閱本局就有關津貼發出的通函及教育局網頁的參考資料以

知悉最新的津貼額。  
 

擴大／營辦津貼的參考資料  
【教育局網頁＞學校行政及管理＞財務管理＞        
津貼資料＞  擴大／營辦津貼和綜合家具及              

設備津貼的參考資料】   
 
 

(2) 「成長的天空計劃（小學）」津貼的用途  

學校必須在每年的「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」計劃書及評估報告書

內，說明如何運用該筆津貼以推行「輔助課程」，並須清楚列明各

項的支出。以下列出一些運用「成長的天空計劃（小學）」津貼的

例子，以供參考：  
 
 籌辦「輔助課程」的相關活動（有關活動必須在香港進行）  

• 僱用外間服務
註，推行「輔助課程」  

• 資助學生、家長及教師參加有關「輔助課程」的訓練營或小

組活動（膳食支出除外）  
• 籌辦員工培訓活動，促進學校推行「成長的天空計劃      

（小學）」（膳食支出除外）  
 
註：學校在僱用外間服務推行「輔助課程」時，應僱用有青少年服務經驗
的外間服務機構或具工作經驗的註冊社工／教育心理學家／臨床心理學家
／同等資歷及經驗的專業人員。  

 
 購買學生輔導的參考資料或支援「輔助課程」的物資，如獎品

或禮物以供「成長的天空計劃（小學）」有關「輔助課程」的

訓練營或小組活動之用（不可超過首年津貼額的 5%）  
 
 其他支出如開展「成長的天空計劃（小學）」的宣傳活動／物

品（不可超越首年津貼額的 5%）  
 
 
  

https://www.edb.gov.hk/tc/sch-admin/fin-management/subsidy-info/ref-e-oebg-cfeg/index.html
https://www.edb.gov.hk/tc/sch-admin/fin-management/subsidy-info/ref-e-oebg-cfeg/index.html
https://www.edb.gov.hk/tc/sch-admin/fin-management/subsidy-info/ref-e-oebg-cfeg/index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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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I) 性罪行定罪紀錄查核機制  
 

為加強保障學生的福祉，保護學生免受性侵犯，學校須關注為學生提

供服務的工作人員的專業操守。在聘任過程中，學校須採用香港警務

處「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」，要求準僱員（包括由服務供應商直

接聘任的員工）進行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，以確定其申報的性罪行定

罪 紀 錄 屬 實 ， 確 保 學 生 安 全 。 學 校 可 參 閱 有 關 的 網 頁  
( http://www.police.gov.hk/scrc)及教育局通告第 14/2023 號「加強保

障學童的措施：學校教學及非教學人員的聘任」。  
 
 

(IV) 財務及會計安排  
 

 在購買貨品及服務時，官立學校須遵守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、財務及

會計規例、常務會計指令和其他相關的規例。已設立法團校董會／未

設有法團校董會的資助學校均須遵照本局每年就「營辦開支整筆津

貼」及「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貼」所發出的最新通函內有關財務規例

辦理。當僱用外間服務提供「成長的天空計劃（小學）」的「輔助課

程」時，資助學校須參考本局的通告第 4/2013 號「資助學校採購程

序」。  
 

http://www.police.gov.hk/scr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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